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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中化关于资金集中的要求，公司将在不超过《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规定的存款上限范围内将资金存入财务公司账户。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于 2021 年与财务公司续签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该协议经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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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收取或中国人民银行指定(如适用)的服务费用。  

    （三）上限金额 

    1、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于任一时点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与资产管理余额合

计数的上限不超过 10 亿元； 

    2、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贷款所涉及利息的年度总额上限为

10,000 万元； 

    3、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向财务公司支付的其他金融服务费用的年度总额上

限为 1,000 万元。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是为了充分利用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平

台，使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和支持，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获得便利、

优质的服务。 

 

    六、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公司独立董事李钟华、任永平和邵吕威于会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事前认可声明如下：公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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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李钟华、任永平和邵吕威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10 亿元综合授信，

在不超过《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规定的存款上限范围内将资金存入财务公司账户。 

    我们审阅了公司与关联方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公司向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可以充分利用

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平台，使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和支持，《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中规定的金融服务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

同意该议案。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5、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21 年度，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52.95 亿元，其中

存入款项发生额 25.40 亿元，取出款项发生额 27.54 亿元，收取结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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